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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物環境衞生署  

就「正視頌富商場對開橋底三不管情況」事宜  

書面答覆議員提問  

 

 

就康展華議員、關俊笙議員有關題述事宜的提問，本署現謹覆如

下：  

 

自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發生以來，本署採取了一系列措施，以應付

疫情發展和減低新型冠狀病毒傳播的風險。  

 

在加強清潔和防疫宣傳方面，本署已於 1 月 29 日至 2 月 2 日在元

朗區內 600 個位置，包括邊境口岸、公共運輸交匯處、港鐵車站附近

以及市內人流較多的位置等展示有關嚴禁吐痰及亂拋垃圾的橫額，其

中包括頌富商場一帶 (下稱“上址” )的公眾地方。  

 

自疫情發生以來，本署已就隨地吐痰及亂拋垃圾的行為加強執

法。由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4 月 17 日，本署的執法人員在上址一帶的

執法行動中向違反潔淨法例人士共發出 18 張「定額罰款通知書」。  

 

為進一步改善上址一帶的環境衞生問題，本署亦在 4 月 10 日起在

上址對出行人路增設一個廢屑箱以供巿民棄置垃圾和煙蒂之用。此

外，本署街道潔淨服務承辦商會為上址一帶行人路面提供恆常的街道

潔淨服務。  

 

本署會繼續密切留意有關地點的情況，並會適時採取所需跟進行

動，以保持該處的環境衞生。  

 

 

食物環境衞生署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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